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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流程 

1. 欲申請本補助者，請務必先行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政府／財團法人單位）

之相關補助。如因個人因素逾期，導致無法獲得國科會補助者，本補助將酌予減少上限。

另請於出國前將紙本申請表送交全球事務處。 

2. 申請方式： 

(1) 紙本申請表：請至全球事務處網頁【在校學生/出國參加研討會補助/國立清華大

學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下載並填寫申請表。填妥後請列印紙本，並請指導教

授於『會議重要性』欄位填寫意見並簽名。接著依申請表上所列流程，送交系所辦

公室逐級核章遞送 (請勿使用訂書針裝訂)。 

(2) 請將以下資料寄送至承辦人信箱 

A.  填畢完成的(1)申請表excel電子檔 

B.  參考資料PDF合併檔：請依順序整併為一份 PDF 

1） 國科會或其他政府／財團法人補助之核定公文影本（即使未獲補助仍須提供

公文影本；如無公文，請於檔案中註明原因） 

2） 出席會議邀請函(請標示申請人姓名、論文名稱與報告形式) 

3） 會議議程表(請截圖顯示申請人姓名、大會資訊等) 

4） 論文摘要 (請標示姓名、論文名稱與就讀學校) 

5） 指導教授同意補助差旅費證明書(如有) 

請將上述資料合併成一份PDF電子檔(檔案勿超過5MB)寄至承辦人信箱，主旨請註

明「申請清華大學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姓名」；電子檔檔名請註明「清大補助申

請文件—姓名」。 

若未能於出國前提供上述任何一項證明文件，申請人仍須先行提交申請，並請於電

子郵件中說明缺件情形。若申請人在會議結束後一週內未補齊所需文件，本處將不

予受理申請；文件齊全後方正式啟動審核程序。逾期、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

恕不受理。 

(3) 申請人應於出國前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出國申請與報告繳交系統』填寫並列印

『出國申請表』(本處經費來源:Q類)，送交系所承辦人。 

3. 通過申請者應於回國 1 星期內，檢具已完成核章流程的申請表影本(洽系所辦索取)、出

差旅費報告表、出國報告審核表，連同紙本報帳單據送至系所，由系所承辦人確認後辦

理核銷事宜。 

4. 經費核銷時應備齊下列文件，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交全球處與主計室辦理經費報銷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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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出差旅費報告表：須填寫完整，出差人、單位主管等欄位請核章完成。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欄則由全球處核章 。 

(2) 支出憑證黏存單：依核准之補助項目檢齊相關原始憑證黏附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應檢附原始憑證為： 

△ 電子機票、機票票根或登機證存根。 

△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國際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 

△ 若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得由本人填具「會計事項申請單」，經核定後，可

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如未附此申請單正本，依照行政院之規定，其購

買機票之價款，不予核銷。 

△ 註冊費收據。 

以上單據請浮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上 

出國匯率以外幣兌換水單或實際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延）之台灣銀行即

期賣出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報支。 

＊倘係電子機票，請加附登機證。 

＊報銷時，機票票根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金額低於所核定之金額時，依實際支

付金額補助。 

＊會議手冊列有參加者（即申請人）部分之影本。 

 

◎備註： 

1. 博士生在求學的過程中只有 2 次補助的機會，碩士生及大學生限補助 1 次，同一申請

人在同一會議以補助1篇論文為原則。敬請把握申請機會！ 

2. 同一位老師的學生申請案，不論是否參加同一個會議，全球處每年度至多補助 2 位

學生，建議同學事先向指導教授確認其名額及安排。 

3. 若同學未能及時申請校外政府/財團法人單位等補助，若屬個人因素本處酌減補助上

限。 

4. 送件資料擺放順序： 

(1) 有便簽者，請將便簽放置公文夾右側，用兩個迴紋針夾緊。 

(2) 公文夾左側，請放置申請表。 

5. 送至全球處的申請公文夾，請在公文夾封面上附上公文流程表，並依序寫上會辦單

位。 


